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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6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侨城A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—46 

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深圳华侨城欢乐海岸投资有限公司 

出售资产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国资收益

[2011]1368号《关于华侨城集团公司2011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

问题的批复》文件要求，由华侨城集团公司将22,600万元国有资本

预算资金注入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华侨城欢乐海岸投资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欢乐海岸投资公司”），用于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华侨

城都市娱乐投资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欢乐海岸”）旗下的“水秀”及“海

洋奇梦馆”两项资产。 

鉴于华侨城集团持有公司56.63%的股份，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，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该增资事项属于本

公司与华侨城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，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

议，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评估价格为依据,上述标的经北京中企华

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，并于 2013 年 7 月 18 日出具了评估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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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华侨城集团，注册地址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办

公楼，法定代表人任克雷，2012 年底注册资本 61 亿元人民币，税

务登记证号码为 440300190346175，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， 自 

2003年起隶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；经营范围包括：主

营纺织品、轻工业品等商品的出口和办理经特区主管部门批准的特

区内自用一类商品、机械设备。轻工业品等商品的进口（按经贸部

[92]外经贸管体审证字第 A19024 号文经营)，开展补偿贸易，向工

业、旅游、房地产、商贸、金融保险行业投资，向包装、装潢、印

刷行业投资。本公司出口商品转内销和进口商品的内销业务、旅游、

仓库出租、文化艺术、捐赠汽车保税仓，会议展览服务（涉及许可

证管理的项目，须取得相关的许可证后方可经营）；汽车（含小轿车）

销售。  

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，华侨城集团总资产 9,311,060.19 万

元，净资产 2,749,798.05 万元，2012 年营业收入 4,066,486.06 

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46,618.39 万元。  

（二）欢乐海岸投资公司，注册地为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建设

指挥部大楼五楼东侧，住所为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建设指挥部大楼

五楼东侧，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陈剑，注册资本

人民币 256,000,000.00 元，税务登记证号码 44030067668801X，主

营业务为：投资兴办实业（具体项目另行申报）；在合法取得土地使

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及相关的物业管理；欢乐海岸都市休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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娱乐项目的策划、管理；文化艺术品、旅游用品、首饰、工艺品的

设计、技术开发；文化活动的策划；从事广告业务；进出口业务。

（以上各项目不含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需报经审批的

项目。）华侨城集团公司持有欢乐海岸投资公司 100%股权，该公司

收购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欢乐海岸资产构成关联交易关系。欢乐海岸

投资公司最近三年并未实际经营。 

2012年主要财务数据（单位：人民币元） 

营业收入 - 

净利润 289,444.64 

净资产 258,031,602.03 

 

（三）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的说明。 

     欢乐海岸投资公司为华侨城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；欢乐海岸

是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侨城房地产”）的分

公司，华侨城房地产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华侨城集团为本公司

的控股股东。因此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相关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  本次欢乐海岸投资公司收购欢乐海岸旗下的“水秀”及“海洋

奇梦馆”两项资产不存在抵押、质押、涉及仲裁及查封冻结情况，

资产相关情况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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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名称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
减值准

备 
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

水秀 19,265.91 3,950.14 - 15,315.77 15,480.72 

海洋奇梦馆 6,821.92 20.52 - 6,801.40 7,256.09 

合计 26,087.83 3,970.66 - 22,117.17 22,736.81 

具体经营情况见下表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2013年1-9月经营情况 

  水秀 海洋奇梦馆 

营业收入 1,130 493 

利润总额 -2,227 -34 

备注：海洋奇梦馆6月开始经营。 

 

（二）资产评估情况 

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公司的委托，根据有关

法律、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，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采用

成本法，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，对公司拟转让的设备及房屋建筑物

在 2013 年 5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。根据评估目的、评估

对象、价值类型、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，以及三种评估基本方

法的适用条件，本次评估选用成本法进行评估。根据以上评估工作

得出评估结论如下： 

在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5 月 31 日持续使用前提下，欢乐海岸委

托评估的资产账面原值为 26,087.83 万元，账面净值为 22,117.17

万元，评估原值为 26,079.73 万元，评估净值为 22,736.81 万元，

原值减值为 8.10 万元，减值率为 0.03%，净值增值 619.64 万元，

增值率为 2.80%。 

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：  

评估结果汇总表 

                  评估基准日：2013 年 5 月 31 日       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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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% 

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

房屋建（构）筑物类 11,597.85 11,335.79 12,618.75 12,217.74 1,020.90 881.95 8.80 7.78 

设备类 14,489.98 10,781.38 13,460.98 10,519.07 -1,029.00 -262.31 -7.10 -2.43 

资产总计 26,087.83 22,117.17 26,079.73 22,736.81 -8.10 619.64 -0.03 2.80 

四、交易的定价依据 

   上述标的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，并于二〇一

三年七月十八日出具评估报告。本次交易以资产评估价格为依据。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由华侨城集团公司将 22,600 万元国有资本预算资金注入其全

资子公司欢乐海岸投资公司，用于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欢乐海岸旗

下的“水秀”及“海洋奇梦馆”两项资产。 

华侨城集团承诺在收购“水秀”及“海洋奇梦馆”两项资产后，

将欢乐海岸投资公司委托给公司经营。若公司实施增发股份行为，

将以增发股份方式将上述两项资产转让给公司。（详情见附件《承诺

函》）。 

六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此次交易旨在改善“水秀”及“海洋奇梦馆”两项资产的财务

状况，进一步夯实该公司资本实力，提升文化旅游产品的品质。 

七、2013 年 1 月 1日至 12 月 13 日本公司与关联方华侨城集团

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

单位：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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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 

向关联人支付租金 643.00 

向关联人销售水电 216.53 

使用关联人商标 150.00 

关联人提供担保 113,248.00 

关联人提供资金 1,124,000.00 

向关联人支付利息 60,082.90 

 

八、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

本次关联交易可以保证公司正常稳定的经营，确保公司的整体

经济效益。关联交易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会损害公司

的利益和广大股东的利益，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有任何的影响。 

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前，公司与我们进行了有效沟通，我们

也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,同意公司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

会审议。在审议过程中，关联董事表决时进行了回避，符合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其它规范的要求。公司董事会关于本

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。 

九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纪要 

（二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深圳华侨城欢乐海岸投资有限公司

出售资产的事前认可意见 

（三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深圳华侨城欢乐海岸投资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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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售资产的独立意见 

（四）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关于公司向深圳华侨城欢

乐海岸投资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决议 

（五）关于欢乐海岸两项资产的评估报告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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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承 诺 函 

为支持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文化旅游业务

发展，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国资收益

[2011]1368 号《关于华侨城集团公司 2011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

关问题的批复》文件要求，华侨城集团公司将 2.26亿元资金注入其

全资子公司深圳华侨城欢乐海岸投资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欢乐海岸投

资公司”），用于欢乐海岸投资公司收购深圳华侨城都市娱乐投资公

司（简称“都市娱乐公司”，公司下属企业）旗下的“水秀”及“海

洋奇梦馆”两项资产。 

为避免投资者产生关于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和有违整

体上市承诺的误解，华侨城集团公司承诺： 

一、在收购“水秀”及“海洋奇梦馆”两项目资产后，将欢乐

海岸投资公司委托给公司经营。 

二、若公司实施增发股份行为，将以增发股份方式将上述两项

资产转让给公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华侨城集团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

 




